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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4 月 16 日（週四）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419 院會議室     

出席：林惠玲  王麗容  邱榮舉  徐斯勤  鄭秀玲  陳毓文  陳明通  洪貞玲  蘇彩足 

張佑宗  鄭銘彰  張亞中  黃長玲  陳世民  李鳳玉  洪美仁  黃  鴻  王道一   

江淳芳  蘇國賢  吳嘉苓  古允文  劉靜怡  周桂田  張錦華  陳淳文  葉玉珠 

許竹英  陳雲興 蔡承翰  馮天宗  曾翔霆  黃士玨  查耀期                    

請假：柯志哲  林子倫  蔡季廷  吳聰敏  樊家忠  林萬億  谷玲玲  黃心怡  王辰元 

濱島日華  蔣  金 

列席：王欣元  余美玲  牟筱玲     

主席：林院長                                                     紀錄：王欣元                                                                                                           

 

壹、主席報告 

院務方面 

一、恭喜本院經濟學系劉錦添教授及社會學系何明修教授，榮獲科技部「103年度傑出研究獎」。 

二、本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周繼祥原主任，自本（104）年2月1日借調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發言

人，遺缺由國家發展研究所陳明通所長兼任。 

三、因地下一樓員生消費合作社OEC餐廳自103年12月15日開幕後，產生油煙及異味問題，經

本院同仁多次反映，校長業於104.1.13第2843次行政會議中指示：為同仁健康及建築、

環境品質考量，社會科學院員生消費合作社OEC餐廳自即日起停止製造產生油煙之食物。

後經張副校長開會協調，OEC餐廳於寒假期間停業1個月，同時徹底檢查並解決油煙及異

味問題。地下室OEC餐廳復於本（104）年3月1日重新營業提供本院師生餐點。 

四、陳良基副校長業已於本年 3 月 12 日（週四）上午 9 時假本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召開全校

各系所主管會議，旨在討論本校專任教師升等作業要點，瞭解院系所及各主政單位之意

見。本院亦於 3 月 25 日召開第 164 次院教評會，並綜合各系所意見已向校方表示意見。 

五、有關本校專任副教授及專任助理教授授課時數減免相關規定，經請教務處參酌相關意見，

教務處已修正「國立臺灣大學專任副教授及專任助理教授授課時數減免要點」，為追求卓

越，提升本校教師研究能量，將減授時數之適用對象納入教授層級，並提本校 2852 次行

政會議討論，業已於 104.3.31 本校 2853 次行政會議確認。 

六、有關提供本地博士生獎學金辦理相關事宜，經 104.2.24 國立臺灣大學「各學院學術提升

研商會議」第 14 次會議討論，決議略以：1.請教務處研擬本校「博士生培育方案」相關

說帖；2.將先匡列 40 名獎學金名額，由研發處就其特殊表現及研究潛能等方面進行資格

審核。 

七、本院訂於本（104）年 6 月 12 日下午 2 時舉辦啟用典禮，屆時將邀請校長、副校長、本

校一級長官、四大捐款人及捐款之校友、系友於 3 樓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茶會，歡迎

本院各系所教職員工生一同參加。 

八、本院 6 樓 637 及 639 室由東和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捐贈之頤賢經濟名著書屋，亦將於 6 月

12 日開放，該書屋首次將購入約 210 冊經濟名著，主要是分為古典經濟名著及諾貝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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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獎得主之主要著作，歡迎本院教師及研究生前往參閱。 

 

邁向頂尖大學方面 

一、本院去（103）年之邁頂計畫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及推動國際化計畫，含應付帳款、保

留/展期款後，執行率分為 96.22%和 97.84%。因遷回校總區後，主計室審核案件量多且

質雜，故對於關帳時程等較為堅持，以致若干已支用帳務未能如期核銷。建請各分項計

畫主持人及系所等，除確實遵照校方之作業時程外，對經費之使用等，也應及早規劃。 

二、人事異動： 

本院邁向頂尖大學業務原由黃輝猛副理負責，惟其因個人生涯規劃已於本年 3 月 25 日離

職。原頂尖大學計畫中學術領域全面提升部分改由王詵曉幹事負責；推動國際化相關措

施部分改由潘詵瑩幹事負責。 

三、依本校教務處秘書室去（103）年 10 月 29 日校教字第 1030081409 號函，本院本年學術

領域全面提升計畫經費暫以去年核定金額 22,156,103 元之 77%編列，故向校方以

17,060,200 元提出申請。經審議，核定經費為 18,898,725 元。 

四、依本校國際事務處去年 10 月 17 日校國際字第 1030077697 號函，本院本年推動國際化經

費以去年核定金額 4,935,909 元之 70%編列，故向校方以 3,455,136 元提出申請。經審議，

核定經費為 3,391,000 元。 

 

總務方面 

一、徐州路校區財產清點及交接事宜，已於本（104）年 4 月 9 日由總務長、林院長、邱副

院長、總務分處同仁及總務處各組於本校第二會議室召開「徐州路校區空間交接會議」，

會中決議於 4 月 15 日正式辦理交接，除將徐州路校區動產及不動產全部交由總務處外，

有關「法學院博物館」的空間亦同時交由法學院博物館籌備處管理。 

二、另有關徐州路校區報廢物品，因後排教室車棚總務處將於 6 月底拆除，報廢物品可堪用

的部分可以由社科院及法律學院教師優先取用，如有需要的教師可以與陳溪霖編審連絡。 

二、為因應本院學生會對於學生置物櫃之需求，本院已於 3 月底採購 125 座置物櫃，現已布

置於頤賢館 2 樓學生會辦公室外走廊，若有需要的同學請向社科院學生會洽詢。 

 

辜振甫紀念圖書分館方面 

一、徐州路校區舊法社分館整理作業： 

1. 本組已自上學期 12 月 8 日起受理全校師生調閱徐州路校區藏書，經過寒假期間投入

全組人力與工讀生分批整架，已趕在開學前將中、西文圖書完成順架，目錄系統的處

理狀態已更改為可提供調閱。本學期繼續進行參考書、中西文期刊、撤架書等整理。 

2. 社會科學院、法律學院曾在徐州路校區有共同的歷史記憶，配合法學院博物館籌備，

1 月 18 日與邱副院長等資深同仁共同進行舊館舍會勘，協助相關文物與文獻的訪查

需要，經副院長指示已保留數件文物，日後會在整理館藏時協助留意、並整理與院史

相關的書刊文獻，待有明確的規畫方向時供做後續的加值應用。 

二、圖書新館營運服務持續加強相關讀者服務： 

1. 討論室已開放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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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館兩間 10 人使用的小型討論室，爭取到補助經費後先購置一套 50 吋移動式螢幕，

草擬相關借用規章與營運演練，於 104 年 1 月 26 日起開放師生借用，歡迎院內師生

依借用辦法申請。 

2. 開放日治舊藏資料館內調閱服務 

本組延續管理舊法社分館日治舊藏資料，因書刊出版年代已跨越近百年時間，在搬遷

與上架過程極為耗時，經過同仁妥善整理並擬訂管理辦法，已於 104 年 1 月 27 日起

提供調閱服務，維持閉架式管理，相關規則請詳圖書館網頁公告。 

3. 校外讀者申請入館： 

新館去年 9 月開學配合教研活動先行開放校內師生與校友使用，因當時仍有本校名譽

博士辜振甫先生相關裝修等紀念設施尚待完成，擬於正詴啟用營運恢復徐州路校區法

社分館方式再開放校外讀者使用。目前相關設施陸續自 104 年 1 月進場施工，為回應

各界詢問，自 104 年 1 月 19 起已辦理校外讀者申請換證入館。為保障本校讀者優先

使用權益，採取同一時段校外人士進館人數限制（同時段最多 30 名在館）。 

三、入館人次及導覽業務統計概要：： 

圖書新館開放正好滿半年。因校內外各界慕名到訪，去年開放使用半年來，累計有 20 萬

5 千餘人次入館。扣除辦公與閉架書庫，閱覽區域開放坪數僅 1,200 坪的空間，數字相當

可觀。新開辦的預約導覽申請服務，半年來由館員接待導覽 66 場次，累計 1,235 人次，

各界訪賓均對本院設備與空間留下深刻的印象。 

 

【特別報告案】                                                        

案由：「社會科學院新建工程公共藝術」案經由文化部審議通過將建築視為公共藝術，並由

本校藝文中心承辦，特別商請藝文中心來本院報告本案。 

說明： 

一、社科院公共藝術案已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六條，經由文化部審議通過將建築視為

公共藝術，藝文中心同意承辦社科院公共藝術案之民眾參與計畫，為使計畫執行內

容能確實與臺大校園脈絡相結合，達成預期效益，本案行政作業將依藝文中心提議

採規劃與執行一體，完全由藝文中心負責執行。 

二、檢附 103.7.10「社會科學院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計畫調整討論會議紀錄（如附件一）。 

 

貳、各單位補充報告： 

 

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社會工作學系修正博士班入學及修業辦法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會後送校備查。 

案二、公共事務所各項法規增訂及修定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 104.1.20 第 2844 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三、公共事務研究所申請教師授課時數減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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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教務處審查。 

案四、新大樓場地設備管理使用規定暨收費標準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經104.2.3第2846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五、新聞所「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決議： 

一、本案撤回。 

二、依照專業審查專業的精神，擬先召開院教評會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補選辦法」第二條相關規定後，再送院務會議通

訊投票。 

執行情形：本案經送本（104）年 1 月 14 日本院第 163 次院教評會討論，會中委員決

議暫不修正，請新聞所仍按原設置辦法施行。 

案六、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草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教務處審查。 

案七、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擬續聘國外專家學者一名擔任中心國際諮詢委員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相關聘書製作中。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為提報本院 104 年校、院教師統籌運用員額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自101學年度起實施教師員額人力活化流通互助方案，依校方規畫，本院於5年

內〈101〜105學年度〉應提供6個教師員額，其中1個由校統籌運用，5個由院統籌運

用。案經本院103年2月24日教師員額管理小組會議及同年4月10日院務會議討論決

議，本院應提供之6個教師員額來源如下：政治學系：1.5個員額、經濟學系：1個員

額、社會學系：0.5個員額、國家發展研究所：3個員額。 

二、查本（104）年為本校教師人力活化流通方案5年計畫之第4年，本院應提供之教師員

額數依比例為5個員額（6 X 4/5＝4.8，每學年提供之教師員額以整數為原則），惟本

院101至103學年度提供之員額數均為零，依上開行政會議決議，本院本（104）年未

提供5個教師統籌運用員額前，本院各系所以佔缺方式新聘專、兼任教師（含專業技

術人員）之案件將全數遭凍結。 

三、檢附本院103年2月24日教師員額管理小組會議紀錄（如附件二）。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公共事務研究所 

案由：「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研究所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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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已於本（104）年1月13日公共事務研究所所務會議討論通過及1月15日本院103

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根據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訂定程序，本要點頇提請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報請校

召生委員會備查方可公布施行。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研究所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

三。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案由：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擬提 104 年度研究員聘任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104 年度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擬聘任 19 名研究員，計國內特聘研究員 14 名、

國外特聘研究員 5 名，提請  討論。 

二、檢陳 19 名研究員簡歷如附件四。 

決議： 

    一、有關各單位聘任特約研究員仍按職級聘任，例如：教授聘為特約研究員，副教授聘

為特約副研究員，助理教授聘為特約助理研究員。 

    二、建議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修改其設置要點第七條，略以：「本中心因研究需要，

得聘校內外學者專家為特約研究人員…」修改為按職級聘任為特約研究人員。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  會（13 時 50 分） 


